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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政发〔 2021 〕 1 号

临淄区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

有关企事业单位：

为贯彻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

通知》(鲁政发〔2021〕1号)和《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

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淄政发〔2021〕6号）要求，全面打造

精简高效政务生态，结合我区实际，区政府决定调整一批行政权

力事项。其中，取消 17项，承接 1项。

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抓紧做好调整行政权力事项的贯彻落

实工作，进一步细化改革配套措施，加强和创新事中事后监管，

确保接得住、管得好。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在文件印发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根据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制定的事中事后监管细则，

对涉及的行政许可事项和其他依申请行政权力事项逐项制定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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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自身实际的事中事后监管细则。对于国家和省、市明文取消的

事项一律不再实施，也不得通过其他方式变相设置环节关卡。对

承接实施的事项，有关部门单位要加强与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对

接沟通，及时完善行政审批事项业务手册和办事指南，不断增强

承接能力。同时,要根据上级部门采取的措施，组织业务培训、

积极优化审批服务、再造工作流程， 提高办理质量和效率。各

有关部门单位要及时制定衔接、承接工作方案,切实做好落实工

作。

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将贯彻落实情况于 3 月 25日前报区政府

办公室（联系电话:7210115）。

附件：衔接省政府、市政府文件调整的行政权力事项表

临淄区人民政府

2021年 3月 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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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衔接省政府、市政府文件调整的行政

权力事项表

序

号

原实施

部门

事项

类型

事项名称及

权限

调整意

见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
临淄公

安分局

行政

许可

典当业特种

行业许可证

核发

取消，改

由 省 级

地 方 金

融 监 管

部 门 实

施。

取消许可后，临淄公安分局

要通过以下措施加强监管：

1.据省地方金融监管部门

办理“设立典当行及分支

机构审批”（含设立、变更、

注销）的相关信息及时将典

当行及分支机构纳入监管

范围，依法实施监管。

2.通过“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等方式，加强对典当行

的治安管理，及时化解风险

隐患，发现违法犯罪活动要

依法查处。

3.积极采取信息化手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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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事中事后监管，督促指导

从业单位应实时、实情录入

典当物品详细信息。

2

区行政

审批服

务局

行政

许可

乡村兽医登

记

取 消 行

政 许 可

事 项

“ 乡 村

兽 医 登

记”，改

为备案。

取消许可，改为备案后，区

行政审批服务局要建立健

全乡村兽医服务人员备案

制度，依法实施备案，并与

区农业农村局做好事中事

后监管的衔接、沟通、协调

等工作，区农业农村局要通

过以下措施加强监管：

1.向社会公开备案情况，方

便查询、就医，并发挥社会

监督作用。对不按要求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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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依法设定并追究法律

责任。

2.开展“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

查处并向社会公开结果。

3.依法实施信用监管，如实

记录违法失信行为，实施差

异化监管等措施。

3
区委统

战部

行政

检查

对民族政策

和法律法规

执行情况的

监督检查

取消

4
区自然

资源局

行政

处罚

承担应当登

记测绘项目

的单位实施

测绘前未向

测绘行政主

管部门办理

登记手续的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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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

5
区自然

资源局

行政

处罚

未经批准擅

自以测绘为

目的进行航

空摄影或者

遥感的处罚

取消

6
区自然

资源局

行政

处罚

未经批准擅

自向外国组

织和个人及

在我国注册

的外商投资

企业提供测

绘成果的处

罚

取消

7
区自然

资源局

行政

处罚

基础测绘项

目、省重点工

程测绘项目

和使用财政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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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五十万

元以上的测

绘项目，其测

绘成果未经

专门的测绘

产品质量检

验机构检验

的处罚

8
区自然

资源局

行政

处罚

编制、出版、

展示或者登

载未出版的

地图，未加印

省测绘行政

主管部门的

批准文号的

处罚

取消

9
区自然

资源局

行政

处罚

广告版面超

过地图图幅

百分之二十

或者压盖地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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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内容的处

罚

10
区自然

资源局

行政

处罚

伪造、涂改、

转借、转让测

绘资质证书、

测绘执业资

格证书、测绘

作业证件的

处罚

取消

11

区综合

行政执

法局

行政

处罚

对政府投资

的大中型建

设工程项目

初步设计文

件未经审査

或者经审査

未通过，擅自

交付施工的

处罚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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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区综合

行政执

法局

行政

处罚

对学校、幼儿

园、医院等建

筑工程未经

抗震设防专

项审查或者

经审查未通

过，擅自交付

施工的处罚

取消

13

区综合

行政执

法局

行政

处罚

对建设单位

参与搬迁活

动的处罚

取消

14

区综合

行政执

法局

行政

处罚

对生猪定点屠

宰厂（场）或者

小型生猪屠

宰场点屠宰

技术人员未

依法取得县

级以上医疗

机构开具的

健康证明的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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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

15

区综合

行政执

法局

行政

处罚

对生猪定点屠

宰厂（场）运载

生猪产品不

符合《山东省

生猪屠宰管

理办法》规定

的处罚

取消

16

区综合

行政执

法局

行政

处罚

对生猪定点屠

宰厂（场）或者

小型生猪屠

宰场点拒绝

为生猪饲养

户提供屠宰

服务的处罚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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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区综合

行政执

法局

行政

处罚

对生猪定点屠

宰厂（场）未按

规定建立质

量追溯制度

的处罚

取消

18
区商务

局

行政

许可

成品油零售

经营资格审

批

由 区 商

务 局 承

接 由 市

商 务 局

下 放 实

质 性 审

核 权 的

市 级 行

政 许 可

事项。

承接后，区商务局要通过以

下措施加强监管：

1.区商务局每年 1月份、7

月份向市商务局书面报告

成品油零售经营许可及关

联事项进展情况，每月 10

日前将上月事项办理有关

数据报市商务局备案。

2.对辖区内成品油零售企

业开展年度经营资格检查、

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重点检查企业购

销台账制度建立执行情况、

按要求销售国Ⅵ标准车用

汽柴油情况、是否存在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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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情况、追溯系统运行情

况等，完善油品来源、销售

去向、检验报告、检查记录

等凭证材料档案。


